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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人社发〔2017〕268 号 

 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计局、商务主管部门、

市场监管局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，开发区社保分局，市人力社

保信息中心，各医保定点协议医药机构： 

 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《关于进

一步完善慢性病门诊医保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

〔2017〕106 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快推进“健康温州”建设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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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慢性病保障水平，方便慢性病患者配药取药，推动我市形成

“基层首诊、分级诊疗、双向转诊、急慢分治”的有序就医秩序，

现就完善我市慢性病门诊医保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建立医保慢性病管理制度 

（一）慢性病病种范围。按照省厅 4 部门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市慢性疾病谱情况，我市慢性病病种暂定为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阿

尔茨海默病、帕金森病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、慢性肾脏

病、支气管哮喘、肺结核、腹透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、精神分裂

症、情感性精神病等 12种。 

今后根据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以及疾病谱变化情况和慢性病

管理实际，在上述省定病种范围基础上，由市人力社保部门会同

相关部门对慢性病病种进行适时统一调整。 

（二）适用对象。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均可享受慢性病病种有关政策。 

二、建立健全慢性病病种处方管理制度 

  （一)医疗机构。已纳入我市医保定点范围的医疗卫生机构，

可以开具慢性病连续处方。其中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慢性病

连续处方医生原则上应为家庭签约责任医生。二级、三级医院根

据专科建设实际需要，由医院医保科（办）确定开具慢性病连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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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方医生资格。开具慢性病连续处方医生名单报辖区医保经办机

构备案。 

  （二）处方时限。纳入慢性病病种范围的病种，一次处方医

保用药量可根据病情需要放宽至 12 周。 

  （三）风险控制。医生开具慢性病连续处方，要谨慎评估疾

病风险，严格把握适应指征，明确告知申请患者慢性病连续处方

适用范围和注意事项。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，在其就诊时由

本人提出申请，并要求本人在处方申请栏上签字同意；对无民事

行为能力的患者，在其就诊时应由直系亲属或相关监护人提出申

请，并在处方申请栏上签字同意。 

  （四）处方调剂。患者可根据本人意愿向定点医疗机构开具

慢性病连续处方医生提出在其参保地（或长期居住地）统筹区内

指定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调剂使用慢性病连续处方。开具慢性病连

续处方医生应提供纸质慢性病连续处方（外配处方），并向参保

地（或长期居住地）统筹区医保经办机构报送相关处方明细。指

定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药师受理慢性病连续处方（外配处方）调剂

申请时，应核对患者相关就医凭证。 

  患者应在前次同种慢性病处方剩余用药量不超过 7日（含）

内提出再次配药申请。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出现不适反应的，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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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药机构应要求其停止用药，及时到开具处方医生处复查就

诊。 

  （五）处方收费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每次开具慢性病连续处

方时，只收取一次门诊诊查费（或一般诊疗费）。 

三、探索建立慢性病药品第三方配送机制 

按照省厅文件精神，探索建立慢性病第三方配送机制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先行在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中，对患病人群较多的部分

病种开展第三方配送机制试点，待条件具备后再予推广。患者在

医保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具慢性病连续处方时，如医保定点

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没有相应药品，可由医保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和第三方医药物流服务商，通过慢性病连续处方（外配处方）

调剂方式，由第三方医药物流服务商将药品直接配送到患者指定

地址。医保相关药品费用与医保定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约定的

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直接结算。鼓励有条件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经

办机构按照方便慢性病患者配药取药的要求，结合当地医疗资源

布局和医药物流网络特点，进一步完善药品谈判协商机制，积极

探索多种形式的慢性病药品第三方采购机制。第三方医药物流服

务商的资质应符合上级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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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加强门诊慢性病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各地相关部门

要密切沟通，协同推进，相关慢性病医保待遇从 2017 年 12 月 1

日起开始执行。人力社保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医保智能监管平台，

提升医保服务保障能力；加快完善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门诊

政策，规范完善各类人群转诊备案和异地就医备案制度。卫生计

生部门要加强慢性病连续处方及相关外配处方的规范管理，强化

慢性病医疗质量监管，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保障。市

场监管部门要加强药品质量安全监管。 

  （二）各级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医生应加强慢性病门诊用

药管理，履行慢性病连续处方（外配处方）责任，按照因病施治、

合理用药原则，按病情控制患者用药量，减少慢性病药品浪费。 

（三）各地医保经办机构要建立慢性病连续处方及相关外配

处方备案制度，按照“到患者、到药品、到医生”的数据管理要

求，加快完善慢性病医保管理模块，实现慢性病医保管理账账相

符、账实相符。同时，要加强对医保就医配药行为的监管，对违

规提供医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及医保医师、违规就医配药的参

保人员个人，根据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规定进行处理。要加强对主

要慢性病药品费用支出的监管，依托医保智能监管平台，定期对

统筹区内医保基金支出和用药量排名前十位的门诊慢性病药品

（精准到商品名）跟踪和分析，并要将慢性病连续处方管理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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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范围，年底要对相关医药机构慢性病管理情况

开展协议评价，评价结果纳入医保定点医药机构考核体系，引导

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为参保人员提供质优价廉的慢性病医疗服务。 

（四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《关于印发<温州市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办法>等办法的通

知》(温人社发〔2011〕25 号)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慢性病连续处方笺（外配处方） 

 

 

 

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   温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

 

 

 

温  州  市  商  务  局        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

2017 年 12 月 1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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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17年 12月 13日印发 


